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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毫无用处”著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这一次居然让人大跌眼镜。它向沃尔

玛叫板，在短短的 4 周内就在沃尔玛（中国）的 22 家购物中心成功地建立了基层工会。中

国媒体、美国各大报和“中国劳工通讯”都对此作了大量报道1。“中国劳工通讯”是一家基

于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其负责人是在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中以工人自治联合会领袖而崭露

头角的韩东方。笔者下面应《聚焦日本》之邀对全总的行动以及“中国劳工通讯”相关报道

的意义进行探讨。 
 
首先需要对“中国劳工通讯”的观点作些背景介绍。韩东方与其他许多人一样曾被捕入

狱，后来在国际压力下获释，流亡到美国。10 多年前他到香港创办了“中国劳工通讯”，举

起了中国唯一的自治工会的大旗。他以这种身份出席每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劳工组织大

会，在会上和其他各种场合指责全总只不过是中共的工具。他不断地批评全总的软弱无力、

垄断地位和对中国工运的压制，呼吁国际劳工组织不要与全总打交道。尽管冷战已经结束，

与中国政府交往对“自由”世界来说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但在国际劳工界，是否与全总打交

道仍然是一大雷区。国际工会在此问题上分为 2 个阵营：一部分人支持“中国劳工通讯”的

立场，拒绝承认全总；另一部分人则愿意与全总接触，希望籍此来促成全总的转型。我们应

该在这一背景下解读“中国劳工组织”对中国沃尔玛工会现象的立场。 
 
作为高举中国唯一的自治工会大旗的流亡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一成不变的立场就

是认为全总永远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劳工组织”在报道全总在沃尔玛建立工会的努力时，

其字里行间都体现了这一立场。然而笔者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沃尔玛工会事件中难道没有一

点可取之处吗？全总难道是恒古不变的古代恐龙吗？或者，在全总内部，难道就不可能出现

要求变革的改革派吗？ 
 
通过综合分析中国报刊上的约 30 篇有关报道----其中有些是同情全总的，有些是抱怀疑

态度的，还有一些是同情资方和沃尔玛的，我认为这一事件值得更加深入的探讨，而“中国

劳工通讯”的报道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不够。根据中文报刊的文章，全总拿沃尔玛开

刀显然是试图做它自 50 年代初以来就力所难及的事情：组建基层工会。最早的几个沃尔玛

基层工会脱颖而出的故事很引人入胜，也有助于我们洞察这一新现象。从中文报刊描叙的各

种有趣细节，可以看出全总或者至少是一些地方工会正力求变革的迹象。至于这种变革能够

走多远，我们将拭目以待。 
 
这里还需说明的是，中国今天的报刊并不完全是由政府控制的。各报刊自主地报道他们

认为具有新闻价值的题材。调查报告的质量已显著提高。3 年多来，媒体一直密切地追踪着

全总和沃尔玛之间的角力，影响着公共舆论。至少有些记者发出下列疑问：为什么我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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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向这个商业巨头低头？为什么它可以到中国来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公然对抗这块

土地上的法律？ 
 

 
 
自上而下建立工会 
 
 沃尔玛本来以为它在中国也可以使用它在世界其他地方使用的那些对抗工会的伎俩，然

而这一次它却打错了算盘。如果沃尔玛也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欧洲的零售巨头家乐福一样，

允许全总在其总店建立工会，这些工会是不会与管理层分庭抗礼的。这一过程将与全总在其

他外资企业建立工会的过程没什么两样----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地区工会在组建企业工会

时将寻求管理方的同意与合作。双方达成协议之后，管理方将与地方工会一起共同指定一名

中方中层干部担任工会主席，不需要进行工会选举。然后才向职工宣布新工会的成立，有时

甚至根本不宣布这一消息。在广东省，这种工会主席被很奇怪地称为中方经理，尽管他（她）

在企业中的实际职位只不过是个中层管理人员。这意味着工会主席不仅没有实权，而且要受

制于管理方。这种“工会”甚至往往不能履行国有企业工会的传统福利职能，比如组织娱乐

活动、节假日时分发物资、探访伤病职工等广受欢迎的事情，显然更无法从事集体谈判或其

他应属于工会职责的行动。2 
 
 尽管这种所谓的工会毫不碍事，许多外资企业仍然不愿意在其工厂成立工会。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是，根据法律，管理方必须拿出相当于工资总额的 2%用作工会的活动经费。这笔

钱一部分上缴上级工会，其余部分用于组织职工活动。另一个原因是，无论工会如何俯首听

命，最好还是不要有任何有可能代表工人的渠道。在过去的 10 多年里，尽管全总年复一年

地下达建立外企工会的指标，但如果外资企业不愿合作，地方工会也就不了了之。地方工会

受地方政府的影响，它们也常常担心会把外资吓走。 
 
 但是在过去的 10 多年里，随着国营企业数目的下降，全总的工会会员人数也不断下滑。

工会领导人还一直被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大血汗工厂这一形象所困扰。从 1999 年开始，全总

决心要在外资企业中发展会员。约 3 年前，全总追随全球性的反对沃尔玛的浪潮，专门挑选

了沃尔玛这只引人注目的、最大的出头鸟3：如果能够迫使沃尔玛就范，中国境内其他拒绝

建立工会的外资企业将不得不步其后尘。 
 
 当沃尔玛按它在其他地方的常规拒绝全总进入其商店以后，全总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

的措施。公开威胁要把一家外资企业因违反工会法阻挠建立工会而告上法庭，这在全总的历

史上还是第一次。沃尔玛狡辩说加入工会应本着自愿的原则，因此建立工会需要员工的申请。
4全总从未从事过组织基层职工的工作。到职工中间去鼓动他们成立工会而不是祈求管理方

的许可，对全总的工会官员们来说完全是件新鲜事。这种局面使得全总变得茫然失措。在很

长的一段时间里，全总仍然想争取管理方的合作，自上而下地建立工会。例如，南京市工会

的工作人员在 2 年时间内去沃尔玛总店达 26 次，但却连经理都没见到。在其他城市这种羞

辱的经历也是屡见不鲜。5 
 
在沃尔玛自下而上组建工会 
 
 后来，全总终于意识到需要让沃尔玛的职工站出来申请成立工会。但要做到这一点，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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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借助于发动、组织基层群众的技巧。尽管这是世界各地工会运动广泛采用的“正常”方法，

全总对此却一窍不通。就象其他地方的工会经常会面临满怀敌意的管理方一样---美国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全总也被迫瞒着沃尔玛管理层秘密地进行这一工作。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为了增强沃尔玛员工的工会意识，地方工会干部在下班时间和远离沃尔玛大楼的地方与他们

接触，给他们散发有关材料，向他们宣传成立工会的好处。按工会法要求，申请成立工会需

要至少 25 人签名。福建省一个地方工会在得到足够的签名后，于 7 月 29 日出人意料地宣

布在当地的沃尔玛分店成立了首家工会组织。6在 1 周内相继成立的 5 个最早的沃尔玛工会

都是通过发动基层职工建立起来的。7在 8 月 16 号沃尔玛高层与全总签署备忘录承认沃尔玛

店内成立的工会。 
 
 好几家中文报纸详细报道了首家沃尔玛工会于 7 月 29 日在福建泉州市晋江店诞生的经

过。8肉类包装部的 29岁的职工柯云龙和他的 2个同事想在他们工作的沃尔玛分店建立工会，

因此他们到当地的工会去咨询有关程序。当地工会为此专门设立了工作小组与柯云龙等人进

行沟通。在当地工会的“指导”下 （这是工会法中的用语），柯云龙和其他工会积极分子一

起发动职工，并于 7 月 28 日半夜 11 时到凌晨 3 时开会成立了工会筹备委员会。会议地点在

晋江区工会的大楼内，离沃尔玛分店不到 100 米。为了让夜班和白班的职工都能参加会议，

会议时间不得不安排在半夜。这种非同寻常的时间安排和秘密开会对全总来说都是前所未有

的。 
 
 这次会议选出了 7 名工会委员会委员并选举柯云龙为工会主席。为了表示他们的决心和

认真，30 名职工还在申请表上按下了手印，这种做法就象是旧社会的秘密帮会的宣誓仪式

一样。早晨 6：30 分他们正式宣布工会的诞生，并在“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

道路”的旗帜下高唱国际歌。柯云龙充满激情地发表了就职演说：“历史上所有的年轻人都

有理想。能够成为第一家沃尔玛工会的成员是我们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成就。我们将永远珍惜

这一记忆。”9 
 
 全总后来宣称这是中国工运史的“历史性突破”。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沃尔玛工会纷纷

宣布成立。在晋江店工会稍后不久成立的另外 3 个工会都具有相似的特点：都是半夜秘密开

会；都让沃尔玛大吃一惊。各地工会的迅速涌现，说明可能在首家工会成立之前，全总就已

经把这件事当作全国性的项目在抓。 
 
 沃尔玛一得知其商店成立了工会的消息就迅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抵制活动。据中国报刊

报道，沃尔玛召开大会警告说，如有人加入工会，在合同期满后不再续约。沃尔玛还宣称不

会支付相当于工资总额 2%的工会活动费。沃尔玛还试图破坏全总的信誉，指责全总收买工

人加入工会，并说其职工加入工会并非出于自愿，因此违反了中国的工会法。10 
 
 但一个星期以后，沃尔玛的态度却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向全总伸出了橄榄枝。表示愿

与全总合作，建构“和谐”社会。沃尔玛高层人士主动拜访泉州市总工会，与泉州市总工会

曾负责晋江店工会成立工作的副主席傅富荣进行了会谈。傅富荣对媒体称会谈是诚恳的，但

双方仍有分歧。他承认很多人怀疑新工会组织能起任何作用，但强调说当务之急是“呵护”

新生的工会组织。11在中文媒体的报道中看不到任何全总或地方工会官员曾提及集体谈判或

其他改善工作条件或提高工人工资的举措。相反，被引述的都是诸如“合作”、“和管理层一

起”、“不搞对抗”、“双赢局面”等词句。全总还是继续强调其“中国特色的工会”的立场，

在一再许诺在维护之职工权益的同时，还套用中国政府为防止社会动荡所使用的那套成词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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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表示要与管理层共建“和谐”社会。12 
 
签署协定 
 
 8 月 16 日沃尔玛中国的高层人士与全总官员在广州进行了会谈并签署了一份 5 点备忘

录。根据我对该文件的解读，总的来说，全总是赢家，但其中对筹备组人员结构的规定可能

算是沃尔玛扳回了一分。筹备组必须由管理方、地方工会和员工等 3 方组成，虽然其中管理

人员不得超过 20%，而且不得是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筹备组的构成显然会对工会的倾向性

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但全总似乎对它能控制局面颇具自信。 
 
 非常有意义的是，工会委员、主席、副主席都是由差额选举产生。高层管理人员及其亲

属不得加入工会。上级工会官员可以进入商店向职工宣传有关工会和职工权利的法规，提供

培训和发展会员。但是备忘录的最后一点的涵义似乎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沃尔玛各分店工会

支持分店行政依法行使经营管理权，动员和组织职工完成经营任务，与分店行政平等合作，

相互支持，共谋企业和谐发展。13这可以理解为全总的退让，但强调依法行使经营管理权和

双方享有平等的权利义务，也可能实际上对工会有利。 
 
 要想这一协定真正有利于工人，各级工会必须认真履行其职责并有足够的实力面对沃尔

玛。但是，如果说过去的经验能够给我们提供借鉴的话，那么很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地方工

会缺乏足够的意愿，沃尔玛工会缺乏足够的力量去面对沃尔玛的抵制工会政策。如前所述，

在过去，很多地方工会因为受制于地方政府而态度消极。如果职工能够利用提供给他们的选

举机会，把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人选进工会委员会，当然是最好结果（也许可能性极低）。

但最初的一些工会都是从基层产生的，这让我们有理由对此寄予一些希望。 
 
 备忘录签署以后，各沃尔玛分店纷纷成立了工会，但其成立的方式却与最早的那些工会

完全不同。地方工会官员再也不需要秘密地接触职工，说服他们去签名递交申请；工会成立

典礼再也不用深更半夜到地方工会的办公室举行，而是可以登堂入室，利用工作时间在沃尔

玛商店里举行；在有些地方，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得到几百个签名；有一个新工会刚成立其

会员人数就已经占了职工总数的 70%。中国报纸说这些工会都进行了民主选举，但却缺乏

对选举过程的详细报道。成立工会是基层职工的自发行动吗？候选人是如何产生的？候选人

是否是由上级工会挑选的？如果是，选择标准是什么？沃尔玛管理层是否在幕后操纵这一挑

选过程？这些问题我们都不得而知。14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又有 30 多个沃尔玛工会即将成立。15如再次采用自上而下的模式，

则被沃尔玛管理层操纵或控制的机会很大。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工会是否有意

愿和能力去培养能起骨干作用的工会积极分子，以及能否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十字路口的中国工会 
 
 可以预期，与沃尔玛签署的备忘录将会被全总作为在外资企业建立工会的模版。地方工

会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可能会退回到过去的官僚式的、自上而下发展工会的模式。例

如，上海今年的工会组建率目标是 60%，明年为 80%。浙江声称工会会员已占全部就业人

口的 70%，到今年年底可达 80%。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浙江现有 3000 家台资企业，

其中三分之二没有工会。16即使是自上而下的工会化也需要时间，特别是现在还需要举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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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何况还有许多外资企业仍旧和过去一样继续顽固地抵制工会。如果遇到阻力，地方工会

会象在福建那样去秘密发动基层职工吗？似乎不大可能，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笔者的乐观是基于全总的网站上于 8 月 16 日，也就是签署备忘录的当天，发表的一篇

编辑部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沃尔玛对工会的态度是如何转变的”。从该文章的字里行间感

到，发动基层群众的经验在一些工会干部身上可能不会失掉。该文章充满自信地声称，中国

工会破解了“世界性难题”。为了让大家感受原文的语气，笔者特不惜篇幅引用下述段落：17 
 “沃尔玛工会的建立几经波折，来之不易。…是工会组织建设的重大突破。突破是创造，

必然带来新的局面和新的课题。…职工意愿和依法组建是沃尔玛工会诞生的决定性因素，而

上级工会的指导和帮助正是在这两点上产生了积极效果。这意味着我们以往在组建工作中依

托说服企业经营者支持的做法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转向宣传、发动职工，培养和增强职工

的工会意识，激发和调动职工的入会愿望，即使在企业经营者不合作、不支持的条件下，也

照样依法建成了工会。事实上，这几年在推动企业，特别是外资和私营企业组建工会工作中，

经常碰到经营者的消极抵制，工作难度很大。沃尔玛建会的成功实践，其突破意义之一就是

摸索出了一条新的思路。它不仅会对其他外资、私营企业产生震动和影响，促使其尽快依法

组建工会，而且也给工会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课题。依照这个思路抓组建，工会工作在活动方

式、工作方法、组织形式、物色骨干，乃至经费使用等诸多方面，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

改变。” 
  
 全总内部其实并不象它看起来那样是铁板一块的。很多工会官员和地方工会都通晓组织

工人的原则并力图付诸实施。但是他们受到党和政府内的亲资本家势力和国内、国际反工会

力量的制约。全总与沃尔玛的冲突为改革派的未来运作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为工人站出来要

求成立工会提供了先例。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外企和私营企业的工人得不到工会组织的支持，

他们有时进行自发的罢工或走上街头要求维权。他们从未想到他们其实可以采用受法律保护

的手段来建立自己的工会，或者有机会在全总现行体制允许的范围内采取行动。18这种状况

是否已经成为历史现在还很难说。这取决于新工会的组织方式是否能让其真正代表工人----
可以设想最早的 5 个沃尔玛工会可能就是这种工会，或者，全总是否会重走老路，继续通过

管理层与地方工会的事先协定，自上而下地设立工会，把工会活动置于管理层-地方工会联

盟的控制之下。简言之，中国工会正处于十字路口，它的未来走向尚需拭目以待。 
 
 中国的劳动法就象是个支点，所有关于劳动关系的话语都是围绕着这一支点展开的。各

方都试图利用劳动法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沃尔玛用中国工会法作借口不让全总组建工会；全

总则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建立工会。近些年来，正如数量激增的诉讼案件所显示的，工人

也开始习惯于借助法律手段来维权，要求正义和赔偿。19根据中国劳动法的条款，成立一个

基层工会并得到承认，从法律上讲，就象 ABC 一样简单容易（特别是与美国等其他国家相

比）。20 加上中国各级工会有扩大成员的意愿，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工人们按这种办法建立企

业工会，然后再隶属于全总，这有可能为工人的呼声提供一个渠道。与“中国劳动通讯”主

张的争取建立自治工会，以及一些西方工会组织要求中国允许自治工会的做法相比，在中国

现有的劳动法和政治形势下，也许他们会发现上述方式在政治上更可行，而且也更有实效。 
 
 然而全总在处理基层职工的自发行动方面缺乏经验，很多工会官员对任何不是自上而下

的、由他们自己发起和控制的事情总是感到不对劲。即使有最近的沃尔玛工会的先例，他们

仍然对工人的自组织行为既不习惯，也不自在。正如前述编辑部文章清楚表明的，全总内部

的改革派想要推动这方面的变革，但是他们自己缺乏训练，信心不足。而我们西方国家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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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长期的工会组织的经验。这些经验完全可以用来帮助中国工会中的改革派----只要我们的

工会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而且，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决不只限于中国。在沃尔玛建立工会已经形成了一条隐蔽的共

同战线。中国的沃尔玛商店成立工会组织也是开创了国际性的先例。它有助于其他国家的沃

尔玛职工和工会组建工会。继续排斥全总并不是明智的策略。 
 
 最后，有必要讨论一下沃尔玛在中国被迫让步的特殊原因。并非由于中国工会有独立的

权力。在 1980 和 1990 年代中国对外资和私营企业开放之前，全总不曾面对过资本的侵袭，

因此也没必要去组织基层职工。每个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自然地有一个工会。企业为职工

提供铁饭碗，包括终身就业和福利。工会没有必要去组织工人。结果，今天的全总既没有理

论基础，也缺乏独立的能力和手段来对抗资本。全总对沃尔玛的胜利靠的是中国劳动法的条

款和中国政府实施这些法律的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似于西方社会与沃尔玛之间的关系。政府已经成了唯一有实力与全

球性企业巨头分庭抗礼的角色。迄今为止，尽管美国的工会竭尽全力试图把沃尔玛职工组织

起来，但仍然没能建立起一个沃尔玛工会。结果还是美国有几个州和市政府却通过法律和行

政权力来驾驭巨人，迫使它提高最低工资、医疗保险费和退休金。也许，在这一点上，全总

强调它的“中国特色的发展工会道路”不无道理。 
 
 
Email: Anita.Chan@anu.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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